R TARE AP E S E N A N
1155 B35 %495

ERC AL AR N 1
(T M < n
%% 4 NI12036  (EF4i -~ &#f2 GorEd)
E A I N1120361—“r (Bf4 o~ EH2 L3 E)
PAFFARBFELIEF L MRS LT
Bl >
A% B ANITI2036p S RI115#27 27p 4= » L% 53/ 1 o
FR % ATE 1,500 % d Bkt f 3
A
- v~ A% g%—‘-‘g)auxr}‘:
(- )BEF A AFMI2E8 20p 2B R EF U4 £4 3

A N112036 %"ff/.g)»-# A 2. % N112036-A7 % & (s 7o
oy R S R i«': %’_ ANI120362~ 1T B » (Faex £ % AN
112036>+112+# 7 Aow fo FEiEkiERL L > B 18782
Ap g B 2 % ¥ &N112036 » X & B ANI12036%7

it H gﬁz-e B A2 SNI12036-A4F 7 % ~ U 7 #
gﬁéﬁégﬁ;jcg_\ i;}’iyk%%‘ri%[’\ &i;}&ﬁ 8*4 }.f_']‘%'—ii y 2
ANIT2036%* = % 8 A 2 X N112036-AR ¥ 2 |02 B JE > ¥
AP ARELEY RA w}—’ LR T EARIM4ER

EFR3MIAERN T pll4E]I P 2TP A2 £ X 5 3B 7
b o
(Z)E A AL LT E P TR L R AN20362 X% 8

ANI120362-# 458+ 3 6B % > P v 3 48 €3 7 i 3

Ew AR o XX ¥ ANI2036:% 3¢ X % 8 A N1120
362 #* 2 EHVERE VX Z B ANII20367 iﬁPi%ﬁ
Fm)f Lo ﬁ»ﬁ*; %%‘«34’%:& HH R E s EYHA
Foo Bt S R2F 2 S EARTIEEE FRZE FOTIER T

}

\

%— 7



I

i

=

FRrA RET 2% 5 ANII20364 £ % B3R Y 0 A

@g-&ua3%goga‘

@%ﬁﬁ%ﬁé@ﬁ%%~ﬁﬁ%%~bfoﬁﬁz%dﬁ
FHEAELFHLIHREASE T AMll4E REF ¥ 34350
%i%ﬁ&%?&aﬁ@ﬁgﬁovxm B A ST A
2% % ANI12036 ~ % % & AN1120362.# 5 & /2 3 A F| e
RERATRAL 2R IEFRL T TER A0
EAMF € BRI FAEE R L T T REE TO
FAFEEFRMEERS > AL NEY R Fo WP RAE
Brif EEA DR LR S A FEHEG 0 e kA a2k

FoRPZREFEELTE =B NEERL X P E 22
BRidfE -  $ZcARFBIRBR O TENTEHL S
PE RS XEE ANIL2036E % B ANIL20362 * gk (7
BrENE RO BREE XL E ANIL20362 26 0 FH 23

BRE R ST RO AR RS B A NI120362 « ¥
Frr b EFRE o MR EELE2Z VL o By
AR R EE G HR 0 BT AT

FWP Y kyy C RE R HOTiE 0 AT i3 ¥ 2]



l,’:" f';:l;é_ ‘3"—?)& °

v = EN & 115 & 3 g 30 2
RE 2 i F MP R

mEERGRR AT o
ﬁﬂ;ﬁfﬁ \%;fg(ﬁ);}_%‘%}é]?&g\'\)ﬂ ‘3‘;:;
dod PRAER T @R FEdz Y
Zd oo pdededt o TR B R
A T LA

1‘1>

b
i
mj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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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護字第49號
聲  請  人  彰化縣政府


法定代理人  王惠美  
代  理  人  張家毓  
受安置  人  N112036   （真實姓名、年籍及住所詳卷）
法定代理人  N112036之母 （真實姓名、年籍及住所詳卷）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延長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准將受安置人N112036自民國115年2月27日起，延長安置3個月。
程序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一)聲請人於民國112年8月20日受理兒少保護事件通報，受安置人N112036疑似遭受安置人之父N112036-A不當對待後離家，聲請人之社工與受安置人N112036取得聯繫，得知受安置人N112036於112年7月底未再回家，因聯繫過程不易，直至8月24日順利聯繫上受安置人N112036，據受安置人N112036所述，其曾遭受安置人之父N112036-A持菜刀追逐、以剪刀將頭髮剪掉、手持水管打手腳、徒手掐住脖子等情事，受安置人N112036對於受安置人之父N112036-A感到害怕及恐懼，並表明不願意返回原生家庭，希望被安置；並獲本院114年度護字第343號民事裁定，自114年11月27日起延長安置3個月在案。
(二)聲請人社工於安置期間積極提供受安置人N112036與受安置人N112036之母維持親子互動關係，目前有穩定執行漸進式返回其母親家戶，受安置人N112036逐漸適應受安置人N112036之母的生活模式與環境；另受安置人N112036有定期至醫院就診治療，現就讀高職三年級，希望完成學歷後返回其母家。聲請人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7條規定，請本院裁定准予受安置人N112036延長安置3個月，以維護兒少權益。
二、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非立即給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其生命、身體或自由有立即之危險或有危險之虞者，主管機關應予緊急保護、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一、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二、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診治之必要，而未就醫。三、兒童及少年遭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四、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緊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非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3個月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每次得聲請延長3個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第57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彰化縣政府兒童保護個案延長安置法庭報告書、戶籍謄本、兒童少年保護案件被保護人真實姓名對照表為證，並有本院114年度護字第343號裁定影本在卷可佐，堪信為真實。並參酌：聲請人代理人、受安置人N112036、受安置人N112036之母經合法通知未到庭或具狀表示意見。參照上開報告書記載：「建議：案主於與案母親子會面時感受到有媽媽的陪伴，現已進行漸進返家，案主希冀待高職學業完成，在正式返回案母家，如今案主逐漸適應案母的居住環境與生活模式，評估案主仍暫無法返家，擬向法院聲請延長安置三個月，以維護案主人身安全及最佳權益。」等語。本院考量上開情狀，並審酌前開報告書內容，認為受安置人N112036與受安置人N112036之母現採行漸進式返家，應尊重受安置人N112036之意願，待其完成高職學業後始行返家，是本院為確保受安置人N112036之人身安全及身心能健全成長發展，仍認有延長安置之必要。聲請人請求延長安置，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0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陳明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父母、監護人、受安置兒童及少年如不服本件裁定，得於裁定書送達之翌日起1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向本庭提起抗告，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0　　日
　　　　　　　　　　　　　　　  書記官　吳曉玟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護字第49號

聲  請  人  彰化縣政府



法定代理人  王惠美  

代  理  人  張家毓  

受安置  人  N112036   （真實姓名、年籍及住所詳卷）

法定代理人  N112036之母 （真實姓名、年籍及住所詳卷）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延長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准將受安置人N112036自民國115年2月27日起，延長安置3個月。

程序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一)聲請人於民國112年8月20日受理兒少保護事件通報，受安置

    人N112036疑似遭受安置人之父N112036-A不當對待後離家，

    聲請人之社工與受安置人N112036取得聯繫，得知受安置人N

    112036於112年7月底未再回家，因聯繫過程不易，直至8月2

    4日順利聯繫上受安置人N112036，據受安置人N112036所述

    ，其曾遭受安置人之父N112036-A持菜刀追逐、以剪刀將頭

    髮剪掉、手持水管打手腳、徒手掐住脖子等情事，受安置人

    N112036對於受安置人之父N112036-A感到害怕及恐懼，並表

    明不願意返回原生家庭，希望被安置；並獲本院114年度護

    字第343號民事裁定，自114年11月27日起延長安置3個月在

    案。

(二)聲請人社工於安置期間積極提供受安置人N112036與受安置

    人N112036之母維持親子互動關係，目前有穩定執行漸進式

    返回其母親家戶，受安置人N112036逐漸適應受安置人N1120

    36之母的生活模式與環境；另受安置人N112036有定期至醫

    院就診治療，現就讀高職三年級，希望完成學歷後返回其母

    家。聲請人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7條規定，

    請本院裁定准予受安置人N112036延長安置3個月，以維護兒

    少權益。

二、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非立即給予保護、安置

    或為其他處置，其生命、身體或自由有立即之危險或有危險

    之虞者，主管機關應予緊急保護、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一、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二、兒童及少年

    有立即接受診治之必要，而未就醫。三、兒童及少年遭遺棄

    、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

    或工作。四、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難以有

    效保護。緊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非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

    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繼續安

    置以3個月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每次得

    聲請延長3個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

    、第57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彰化縣政府兒童保護

    個案延長安置法庭報告書、戶籍謄本、兒童少年保護案件被

    保護人真實姓名對照表為證，並有本院114年度護字第343號

    裁定影本在卷可佐，堪信為真實。並參酌：聲請人代理人、

    受安置人N112036、受安置人N112036之母經合法通知未到庭

    或具狀表示意見。參照上開報告書記載：「建議：案主於與

    案母親子會面時感受到有媽媽的陪伴，現已進行漸進返家，

    案主希冀待高職學業完成，在正式返回案母家，如今案主逐

    漸適應案母的居住環境與生活模式，評估案主仍暫無法返家

    ，擬向法院聲請延長安置三個月，以維護案主人身安全及最

    佳權益。」等語。本院考量上開情狀，並審酌前開報告書內

    容，認為受安置人N112036與受安置人N112036之母現採行漸

    進式返家，應尊重受安置人N112036之意願，待其完成高職

    學業後始行返家，是本院為確保受安置人N112036之人身安

    全及身心能健全成長發展，仍認有延長安置之必要。聲請人

    請求延長安置，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

    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0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陳明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父母、監護人、受安置兒童及少年

如不服本件裁定，得於裁定書送達之翌日起10日內，以書狀敘述

理由，向本庭提起抗告，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0　　日

　　　　　　　　　　　　　　　  書記官　吳曉玟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護字第49號

聲  請  人  彰化縣政府



法定代理人  王惠美  

代  理  人  張家毓  

受安置  人  N112036   （真實姓名、年籍及住所詳卷）

法定代理人  N112036之母 （真實姓名、年籍及住所詳卷）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延長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准將受安置人N112036自民國115年2月27日起，延長安置3個月。

程序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一)聲請人於民國112年8月20日受理兒少保護事件通報，受安置人N112036疑似遭受安置人之父N112036-A不當對待後離家，聲請人之社工與受安置人N112036取得聯繫，得知受安置人N112036於112年7月底未再回家，因聯繫過程不易，直至8月24日順利聯繫上受安置人N112036，據受安置人N112036所述，其曾遭受安置人之父N112036-A持菜刀追逐、以剪刀將頭髮剪掉、手持水管打手腳、徒手掐住脖子等情事，受安置人N112036對於受安置人之父N112036-A感到害怕及恐懼，並表明不願意返回原生家庭，希望被安置；並獲本院114年度護字第343號民事裁定，自114年11月27日起延長安置3個月在案。

(二)聲請人社工於安置期間積極提供受安置人N112036與受安置人N112036之母維持親子互動關係，目前有穩定執行漸進式返回其母親家戶，受安置人N112036逐漸適應受安置人N112036之母的生活模式與環境；另受安置人N112036有定期至醫院就診治療，現就讀高職三年級，希望完成學歷後返回其母家。聲請人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7條規定，請本院裁定准予受安置人N112036延長安置3個月，以維護兒少權益。

二、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非立即給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其生命、身體或自由有立即之危險或有危險之虞者，主管機關應予緊急保護、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一、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二、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診治之必要，而未就醫。三、兒童及少年遭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四、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緊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非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3個月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每次得聲請延長3個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第57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彰化縣政府兒童保護個案延長安置法庭報告書、戶籍謄本、兒童少年保護案件被保護人真實姓名對照表為證，並有本院114年度護字第343號裁定影本在卷可佐，堪信為真實。並參酌：聲請人代理人、受安置人N112036、受安置人N112036之母經合法通知未到庭或具狀表示意見。參照上開報告書記載：「建議：案主於與案母親子會面時感受到有媽媽的陪伴，現已進行漸進返家，案主希冀待高職學業完成，在正式返回案母家，如今案主逐漸適應案母的居住環境與生活模式，評估案主仍暫無法返家，擬向法院聲請延長安置三個月，以維護案主人身安全及最佳權益。」等語。本院考量上開情狀，並審酌前開報告書內容，認為受安置人N112036與受安置人N112036之母現採行漸進式返家，應尊重受安置人N112036之意願，待其完成高職學業後始行返家，是本院為確保受安置人N112036之人身安全及身心能健全成長發展，仍認有延長安置之必要。聲請人請求延長安置，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0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陳明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父母、監護人、受安置兒童及少年如不服本件裁定，得於裁定書送達之翌日起1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向本庭提起抗告，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0　　日

　　　　　　　　　　　　　　　  書記官　吳曉玟



